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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瑪琳～啊！過期再製？ 

 
  

近年來食安問題頻傳造成民眾惶恐，2017 年 3 月由桃園市衛生局稽查發現某公司涉嫌使用過期的乳瑪琳

回收再製成乳瑪琳、酥油、白油等 19 項產品共 906 公噸，讓臺灣的食安問題再次陷入了永無止境的黑洞。

身為消費者的我們，除了要拒絕黑心食品，也要以更高的標準來檢驗食物，以確保吃得安心。  

有效日期是食品安全管理規範裡的天條，也是食品稽查的基本項目。臺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孫銘宗秘書長

曾表示：「有效日期標示的作用在於利用科學檢驗的方法，評斷食品品質安全無虞之範圍、界定食品得以

安全食用之期間，藉以保障食用者之健康不受影響。食品如逾有效日期，因無法確保食品安全完全未變質、

腐壞或產生其他變化，自有致人體健康危害之虞，尤以奶、蛋及海鮮等食品為甚」。  

到底過期的食品是否真的無法再食用？過期食品能不能吃？我們應該先了解食品標示上，常見的「保存期

限」、「賞味期限」、「有效日期」等，到底有什麼不同？  

 保存期限：在特定貯存條件下，市售包裝食品可保持產品價值的期間，其時間範圍是從製造日期

算起，產品可以保持品質的期間。短則 6 個月，長則 3 年，市售罐頭、米、餅乾等乾料，大多會

印上保存期限。  

 賞味期限：是指在此日期之前，食品可保持最佳品質，但並不表示在此日期之後，食品就不安全

或變質了。  

 有效日期：在特定貯存條件下，市售包裝食品可保持產品價值的最終期限，應為時間點，例如「有

效日期：Ο 年 Ο 月 Ο 日」，以確保食品食用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；食藥署也提到「有效日期」

會受到所使用的原料、製造過程，以及運輸、貯存及販售環境等因素的影響。其制定方式如下圖

所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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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包裝食品有效日期制定流程  

由以上說明可知，不論是「保存期限」、「賞味期限」或「有效日期」，都是食品製造廠商針對食品在一

定貯存或運送條件下經過客觀科學數據所衡量訂定的期間或日期，因此是否依照製造廠商所建議條件保存

食品，有時比包裝上標訂的期限對食品的品質影響還大。因此一些乾貨、罐頭或冷凍食品類等產品，在食

物保存狀況良好、未變質劣化的情況下，即使超過保存期限或賞味期限，也並非完全不可食用，但若要陳

列販賣，商家應將這些資訊明確揭露，讓消費者在清楚食品狀況下消費，絕不容許蒙混欺瞞。不過目前在

臺灣，這些逾有效日期的食品是絕對不能陳列販賣的，因為這將違反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的規定。  

過了賞味期限的食物，要如何處理？  

「食物不浪費」的概念在各國逐漸風行，已有多國出現「食物銀行」的相關機構。「食物銀行」是一個中

央食物收集站，主要是藉由向食品公司、政府機構、超級市場及消費者等等募集許多過產、過剩、賣相不

佳或已超過標示保存期限（或賞味期限），但仍可食用的食物，存放在食物銀行，讓需要的人可以取用。

歐洲國家現在也已經開始出現能夠合法販賣過期食品的慈善機構，以減少食物的浪費，並幫助有需要的人

可以低價取得食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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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該注意什麼？  

我們應嚴肅面對有效日期此一食品標示問題，我國實務上常見有效日期、保存期限及賞味期限之標示，三

者固然得以區分，在「食物不浪費」的趨勢下，似可發揮其作用。然而，目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僅有

「有效日期」、「有效期間」之規定，販售食品如逾「有效日期」即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，

遑論回收過期乳瑪琳再製。因此，我們更應督促政府制定相關政策，重新檢討食品期限標示，確保在保障

食品安全的前提下，盡量減少食物的浪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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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：市售包裝食品有效日期評估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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